簽　於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　　　

主旨：職(姓名)           為充實知能及提昇行政效率，擬報考(學校)                九十　學年度　　　　(進修班別)                進修，並於錄取後利用(全時、部分辦公時間)前往進修，擬請　鈞長同意前往進修，如該年度本所申請進修人數超過編制員額百分之五限制時，同意依簽請  鈞長核准之順序辦理，絕無異議，請　鑒核。

職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敬　　陳

謹簽　   單位主管 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區　長

敬　會：人事室：符合進修規定，擬錄案彙辦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